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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商环境法规的健全与完善对于更好地稳定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振经济市场信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北京市委常委会关于“坚

持首善标准，加强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的要求，结合北京市现有营商环境法规现状，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提出建立健

全完备的“1+4+N·e”营商法规体系的构想，并围绕这一构想，从《条例》修订，完善市场规则、人才科技、外资外贸和区

域协同等领域的立法重点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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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undness and improvemen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regulat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etter stabilizing the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of market entities, boosting economic market confidence,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apply the Xi Jinnping General Secretary's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of "adhering to a systematic 

concep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Standing Committee on "adhering to the first 

good standard, strengthening legislation in key and emerging area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tatus of Beijing's business environment 

regulations, and from a top-level design perspective, propose the concept of establishing a sound and complete "1+4+N · e" business 

regulatory system. Based on this concept, suggestions are made from the revision of the "Regulations"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ve focus in 

areas such as market rules, talent and technology,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rade,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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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023

年 11 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北京市全面优化

营商环境 打造“北京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要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当

前北京市政府“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推进，市场经济进

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营商环境建设需要顺应市场发展。建

立健全系统性、稳定性、明确性强的法规体系，使各项规

则标准清晰明了、易于执行，可有效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

等发展、公平竞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市场的可持

续发展。 

1 北京市营商环境法规现状及问题 

自 2020 年 3 月《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实施以来，从制度层面为北京市营商环境改

革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在《条例》带动下，近年来，

北京市社会信用条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地方金融

监管条例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陆续出台，营商环境建设有

关法规逐步补充完善。营商环境法规的制定实施在全市范

围营造了优化营商环境的浓厚氛围，增强了市区政府及社

会各方对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识，更好地稳定了市场主体预

期、提振了市场信心。同时，我们发现，现有的法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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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碎片化现象，集成度不够高，面临政策新要求、

改革新发展、决策新部署，也存在着立改废释的客观需求。 

一是《条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新形势新要求。

近一段时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世界银行推出了

新一轮评估体系，对北京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出新要

求。从世行指标构成看，在评价内容、评价视角、评价

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要及时回应关于公平竞

争、环境可持续、数字技术应用等新内容。从对接国家

新要求看，要贯彻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民营

企业经济发展、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等新要求。此外，

与《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对比，北京市《条例》

在市场环境、政府服务环境、法治环境的三个领域，仍

然存在服务产业发展、吸引外商投资、深化破产制度改

革等方面内容的空缺。 

二是部分法规相对滞后于营商环境改革发展需要。随

着国家行政审批管理制度的改革，原有招标投标领域的行

政审批、管理事项发生了较大变化，招标项目的范围和规

模标准也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需要修订北京市招标投标

条例，对工作机制、代理秩序、专家管理、监管制度、主

体责任等进行新的规范。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平台企业反

垄断问题，北京市在健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

等方面的市场体系基础制度仍然不够健全，各类市场主体

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

护的法治保障仍显不足。 

三是营商环境建设还缺乏一些前瞻性的制度保障。为

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决策部署，协

同推进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针对异地迁移企业面临的税

收优惠、员工子女入学、就医、社会保障等实际问题，要

加快相关立法，推进政务服务标准的统一、资质互认和区

域通办，建立跟踪服务机制，推动问题解决。在企业破产

法尚未修订的情况下，针对北京市市场主体的实际需求，

如完善破产程序府院联动机制、小微企业专门破产程序、

预重整制度等，需要抓紧规范和优化市场主体便利、高效、

有序的退出制度。 

2 加大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力度，构建北京市

“1+4+N·e”的营商环境法规体系 

运用“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借鉴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中国共产

党党内法规体系的体系化思维，结合北京市现阶段营商环

境法规分散、集成化不高的现状，北京市在营商环境领域

有必要构建系统完备的营商环境法规体系。 

从体系构成看，需要构建“1+4+N”四大板块、三个

层次的营商环境法规体系。其中，“1”是发挥管总作用的

《条例》，定位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性法规，主要目的

是确立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制度规范，明确方向性要求，

是以概括性、统领性规定为主，没有创设具体行业、领域

的管理制度。“4”是综合《意见》《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

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6.0 版）、世行评估

指标、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等，从现实性、实用性出发，提

出在市场规则、人才科技、外资外贸和区域协同 4 个方面，

建立和强化 4 套法规子体系结构性建设。其中，“4”个方

面都要制定形成覆盖完整、规则细化、可操作性强的法规，

“N”项法规共同为营商环境各方面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也为企业在各个方面的运营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从现实

要求看，有关法规和政策都对营商环境建设的智能化、数

字化提出了要求，要将“数字赋能”的理念贯穿在“4”

个方面“N”项法规建设之中。因此，用“e”来表达将数

字作为基础性、先导性的工程，打造智慧便捷的数字营商

环境。 

法规体系建设是一个久久为功、持续推进的过程，也

是相关法规达到一定数量的基础上，才对其提出集成集约

的结构性要求。北京探索建立“1+4+N·e”的法规体系是

营商环境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到新阶段的客观需要，

既要对标世行的评价指标、评估体系，更要站在营商环境

法规建设所体现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

全局上系统推进。同时，建立这一法规体系，将有利于更

好地从整体上把握对营商环境法规建设的总要求，有利于

按照不同领域研究谋划立法供给、强化统筹规范和有序衔

接，有利于按照各个领域的内容和特点梳理推进有关法规

的完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3 完善北京市“1+4+N·e”营商环境法规体系

的有关建议 

3.1 对标世行评估体系，加快《条例》的修订 

《条例》是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重要的制度基础，也

是营商环境城市排名的重要内容。要及时对标世界银行新

的评估体系，加快《条例》修订工作，能够为做好新一轮

迎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要通过《条例》的修订，及时对

北京市近年来的一些经验做法进行固化和完善，进一步发

挥好《条例》在确立优化营商环境基本制度规范、明确方

向性要求的作用。要注重借鉴参考其他省市（如上海市）

的主要考虑和做法，对服务产业发展、吸引外商投资、深

化破产制度改革等方面对应条款进行完善补充。 

3.2 落实市场化营商环境要求，完善市场规则领域立

法 

一是加快促进公平竞争立法，有效扫清市场准入和退

出的现实障碍，消除妨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壁垒，

规范公平竞争审查，推进综合监管体系建设，提升事中事

后竞争政策监管效能，构建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竞

争环境。二是加快企业破产配套立法工作，推动建立健全

小微企业专门破产程序规则，规范破产案件管理人制度，

探索个人债务清理制度，推动建立北京市企业重整事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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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充分发挥破产制度对市场主体的保护作用。三是积

极组织和参与有关营商环境的地方性法规的研究和征求意

见，广泛收集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消费者等意见，主

动了解企业需求和困难，分类汇总，及时上报，保障企业和

行业协会商会在制度建设中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

督权，为制定出台营商环境相关地方性法规提供支持。 

3.3 落实建设科创中心战略任务，完善人才科技领域

立法 

一是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立法，为高校和科研

机构松绑放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对人才的吸

引和保护，完善人才培养链条，推动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突破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北京成为引领科技创新

高地提供法治保障。二是加快智能网联汽车立法，发挥法

治促进引领作用。紧扣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目标，积极

争取和充分利用国家给予北京的优惠政策，如服务业扩大

开放重点产业园区、自贸区各类示范区、实验区、科技成

果转化承载区等区域的政策空间，实现制度性突破。 

3.4 落实国际化营商环境要求，完善涉外领域立法 

一是加快出台北京市外商投资条例，完善外商投资促

进、保护、管理、服务机制，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

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突出北京特色，推动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二是推进国际商事仲裁立法，提升北京市仲裁

服务国际化水平。通过立法推动加快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

设，加强涉外法治保障和服务工作，支持国际商事争端预

防与解决组织在京发展，鼓励境外知名仲裁机构及争议解

决机构在北京特定区域设立业务分支机构，建立联合仲裁

机制，进一步提升北京仲裁的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3.5 落实区域发展战略要求，加快京津冀协同相关立法 

在京津冀三地人大同步作出《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创

新共同体建设的决定》基础上，围绕商事制度、监管执法、

政务服务、跨境贸易、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完善区域协

同发展政策体系，进一步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

相关立法、京津冀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相关立法、促进京津

冀文旅融合发展等相关立法。通过立法推动相关政策的完

善和工作机制的健全，逐步实现京津冀资源共享、同事同

标、互认互通、高效协同。 

综上，目前在全国营商环境建设中各地还没有从顶层

设计的高度统揽“法规体系建设”的提法，这一观点的提

出具备首善标准的属性。本文相关建议的提出，是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打造

“北京服务”的意见》落到实处，促使北京站在国际视角，

对标国际先进经验和打造国内营商环境样本城市要求，坚

持法治建设、首善标准，激发创新理念，塑造以“北京标

准”“北京效率”“北京诚信”的国际一流的北京服务，为

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环境，加快推动市场规则、人才

科技、外资外贸、区域协同等领域立法的进程，为服务国

家和首都高质量发展征程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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